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业技术辅助岗位第三轮聘用
业绩分级条件
专业技术辅助人员第三轮岗位分级聘用要坚持德才兼备和以德为先的标准，把服从单位安排，遵守工作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和业务职责，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潜心工作，热心服务；积极承担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岗位担当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在履行岗位职责以及推动学校发展等方面取得实效作为分级聘用的基本条件。要依据第二轮聘期考核结果和聘期内年度考核结果及进档情况，兼顾年资贡献和业绩成果。具体分级聘用条件如下：
一、专业技术辅助八级岗位
（一）现聘专业技术辅助八级岗位，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可直接续聘专业技术辅助八级岗位。
（二）现聘专业技术辅助九级岗位：
A.中级职称聘任满5年以上，第二轮聘期考核两次A档或一次优秀等次，或第二轮聘期取得业绩符合下列指标任一者；
B.中级职称聘任满3年以上，第二轮聘期考核三次A档或一次优秀等次，或第二轮聘期取得业绩符合下列指标任一者；
1.主持四类纵向科研项目1项；主持五类纵向科研项目2项；或参加三类纵向科研项目（前4名）1项。
2.主持四类纵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1项；主持五类纵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项；或参加三类纵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4名）1项。
3.主持横向项目累计到账经费3万元及以上。
4.发表三类论文2篇。
5.获三类及以上科研奖励二等奖（有效名次）及以上一项。
6.获三类教学成果二等奖（有效名次）及以上一项。
7.获得三类知识产权1项。
8.正式出版导向性出版社学术专著、译著1部，且本人撰写不少于2万字；

9.取得四类教学效果、专业实践业绩或获得专业有关表彰1项。
10.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经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指标。

二、专业技术辅助九级岗位

（一）现聘专业技术辅助九级岗位，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可直接续聘专业技术辅助九级岗位。
（二）现聘专业技术辅助十级岗位：

A.中级职称聘任满5年以上，第二轮聘期考核两次B档及以上，或第二轮聘期取得业绩符合下列指标任一者；
B.中级职称聘任满3年以上，第二轮聘期考核一次A档或三次B档，或第二轮聘期取得业绩符合下列指标任一者；
1.参加三类纵向科研项目（前6名）1项，参加四类纵向科研项目（前3名）1项；或主持五类纵向科研项目1项。

2.参加三类纵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6名）1项，参加四类纵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3名）1项；或主持五类纵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1项。

3.主持横向项目累计到账经费1万元及以上。

4.发表三类论文1篇。

5.获三类及以上科研奖励三等奖（有效名次）及以上一项。

6获三类教学成果三等奖（有效名次）及以上一项。

7.正式出版导向性出版社学术专著、译著1部，且本人撰写不少于1万字；

8.取得四类教学效果、专业实践业绩或获得专业有关表彰1项。
9.其他与上述条件相当，经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指标。

三、专业技术辅助十级岗位
现聘专业技术辅助十级岗位，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可直接续聘专业技术辅助十级岗位。
